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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簡單的答案是：現時的法例是這樣訂明的。這就是

答案。胡經昌議員所提出的，似乎是出席人數通常都可能持有少於 50%的權

益，是否須修改為佔出席人數的 50%。我相信可把這問題交由有關部門考慮。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我想跟進 50%業權的補充質詢。就一個屋 發展而言，

很多時候，商場佔有很大的業權，而商場亦屬同一發展商所擁有的，根本沒

可能得到另外 50%的支持，讓小業主爭取聘請另一間管理公司。政府是否看

見這種不公平的情況？如果看見，應怎樣作出改善？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我不大明白李議員所提出的補充質詢。我知

道屋 的很多業權都是由小業主擁有的。我不明白為何大業主一定會佔多於

50%的業權。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據我理解，有些私人發展的屋 是和商場一併的，該商

場亦在整個地段佔一定的業權。如果要另聘管理公司，便要一起商議。按比

例來說，商場所佔的業權，比小業主還要多。在這情況下，小業主是沒可能

取得住宅部分的 50%業權，以推翻選擇發展商旗下管理公司的做法的。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我相信商場的管理

費和住客的管理費應是兩回事。既然李議員提出了這個問題，我樂意把李議

員的建議　─　即是否把商場的業權部分分開計算，使住戶可行使自己的權

益作出決定　─　交由有關政策局考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三項質詢。

  

政府徵用私人政府徵用私人政府徵用私人政府徵用私人土地引起的土地引起的土地引起的土地引起的訴訟訴訟訴訟訴訟  

3.333... 劉皇發劉皇發劉皇發劉皇發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政府徵用私人土地引起的訴訟，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過去 5 年，政府因無法與私人土地業權人就收回或租用私人土地

的補償達成協議而展開的訴訟個案數目，以及政府敗訴及提出上

訴的個案分別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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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在過去 5 年由公帑支付的有關訴訟費用總額；及 

(三 ) 有否要求有關部門進行檢討，以確定政府敗訴的案件是否涉及政

府官員的工作失誤及該等官員是否須承擔責任；若有要求有關部

門這樣做，檢討的結果是甚麼；若否，原因是甚麼？

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  3 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政府如須收回私人土地或為進行公共工程而訂立私人土地的暫

時佔用土地權，會根據有關法例的規定，向合乎資格的受影響人

士作出賠償。假如受影響人士不滿政府的賠償建議，可把個案交

由土地審裁處裁決。過去 5 年，大部分個案的申索人都接納政府

的建議。

在這段時間，政府收回約  8 000 個私人地段，並訂立了 270 個私

人地段的暫時佔用土地權，其中交由土地審裁處裁決的個案只有  

245 宗。在這  245 宗個案當中，107 宗在土地審裁處聆訊開始前

已經和解或中止，38 宗進行了聆訊並已有裁決，其餘 100 宗則尚

待聆訊。

在上述 38 宗已由土地審裁處作出裁決的個案當中，政府勝訴的

有 14 宗，申索人勝訴的有 24 宗。

在上述 24 宗申索人勝訴的個案當中，政府就其中  9 宗提出上訴。

在這  9 宗上訴案當中，一宗在雙方同意下獲法庭批准撤銷，兩宗

最後由終審法院判決政府勝訴，其餘 6 宗則仍有待法庭判決。 

(二 ) 過去 5 年，由公帑支付有關的訴訟費用總數為 2,030 萬元。 

(三 ) 處理索償個案時，有關的政府人員會審慎處理，並按照有關法例

規定、既定程序和本身的專業／技術知識行事。他們有責任保障

公帑得以妥善運用。我們沒有理由懷疑負責處理這類申索個案的

個別人員的誠信和操守。因此，我們亦無理由相信他們須因工作

失誤而承擔有關責任。

儘管如此，當局會跟進土地審裁處和更高級別法庭所作的裁決；

並會在恰當的情況下，因應法庭的裁決，檢討有關政策、程序和

做法是否公平和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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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主席，我想知道有關部門現時有否內部指引，在何種情況下，

負責個案的官員可建議提出訴訟；而又可否讓市民知悉，某負責的官員是以

甚麼標準來衡量及批准訴訟建議？

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或許我有需要解釋一下。按照我剛才的解釋，

我們的同事主要是負責在收地時作出賠償。如果私人地段的擁有人對政府提

出的賠償是滿意的，他們當然會接納。從我的主體答覆中，大家可以看到，

大部分業主均同意和接受政府的補償安排，而小部分業主對政府的補償安排

有異議。所以，提出要求尋求法庭或土地審裁處裁決的主動權，是在申索人

的身上，這主動權不在我們，而是在他們身上。當然，我也說過有些個案，

是判決政府敗訴的。在過去 5 年，我們處理了 8 000 宗個案，只有  38 宗由土

地審裁處經聆訊後作出裁決，而判決申訴人勝訴的有 24 宗。政府會就這 24

宗個案，考慮是否有需要就土地審裁處的裁決提出上訴。上訴的原因當然會

有不同，有些是法理上的，有些是技術性的，有些是涉及金額的多少等。政

府只就其中  9 宗提出上訴，我們這樣做，當然是有指引。按照我剛才所說，

就不同的情況，政府內部會根據指引來決定是否提出上訴，我們可從主體答

覆看到，這只是非常少數，屬例外的情況。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根據主體答覆，政府在  14 宗有關的訴訟中勝訴，而申
訴人勝訴的則有 24 宗，換言之，較政府勝訴的個案為多。政府在主體答覆
第 (三 )部分說，沒有理由懷疑負責處理這類申索個案的個別人員的誠信和操

守，亦沒有理由相信他們須因工作失誤而承擔判決政府敗訴的責任。那麼，

是否有需要由獨立、非該部門的人員進行調查，才能說是否有理由相信他們

應否負責呢？

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解釋，我們所說的，只是非常少

的個案。很多時候，這不是負責處理同事的個人問題，而是處理有關個案的

法律根據，或是根據我們的法律而作出的金額賠償，這些才是我們爭論的地

方，而並不涉及負責處理官員的個人意願，因為在這方面，他們的個人意願

不是一項因素。對於所有事情，第一，我們必須按照有關法例行事，這是最

重要的；第二，是我們的專業判斷；及第三，是按照守則等方面行事。所以，

雖然這方面的數目是很少，但我在主體答覆也說過，如果法庭作出裁決，認

為我們對法律的理解有不同的看法，經法庭裁決後，我們必定根據裁決而行

事，或法庭在裁決判詞中，指出我們的工作程序有不足之處，我們當然便要

根據法庭的判決，把我們本身的程序盡量做得完善。在這方面，雖然我們有

進行這些跟進工作，但我們不覺得這些是個人操守的問題，而是在整個過程

中，我們對法律的理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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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主席，請問政府在這些由土地引起的訴訟中，有多少宗是牽涉

暴力衝突；而政府在這過程中，有何措施防止以後徵用這些土地時所引起的

暴力衝突呢？

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我手邊沒有這些資料，我也不能肯定我們有

否這方面的詳細資料。我們有某些衝突的零星報道，但我不敢肯定這些報道

是否全面。不過，我回去會盡量作出能達致黃議員要求的書面答覆。（附錄 

IV）

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政府有何措施防止因收地爭拗而發生的暴力衝突？除了剛才想

問的數字外，有何措施可真正防止在收回這些土地時所產生的暴力衝突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議員，由於局長剛才已回答他也不知道是否有這種情況，所以我覺

得可待他作出書面答覆後再作跟進。

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主席，我是問有何措施，即使政府沒有有關的數字，也應有些

措施。如果政府說沒有這些數字，亦沒有措施的話，那亦不要緊。

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關於收地的問題，很多人也視收地為強制性

且無選擇的事。當然，如果我們只憑法律來處理，便會每每產生一些摩擦。

我們在處理收地事件時，其實是有足夠的時間讓受影響的人知道有這樣的事

情。我們一定會在收地前刊憲，讓受影響的人知悉這事而作出準備。我們在

收地時，除了法定的補償外，我們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特別優惠津貼，向受

影響的人提供，例如本身不是地主，而是租地耕種的租戶，我們會向他們提

供特別的津貼。所以，對於清拆農業設施、受影響的人居住的問題等，我們

往往也能處理。當然，由於政策上的限制，例如受影響的人不符合我們政策

上的要求，那麼即使我們設有這些特惠補償，也不能向受影響的人提供，所

以，在這情況下，有時候便會引起衝突。

至於收地的補償，我剛才說的是法定的補償。其實，除了法定補償外，

我們還有一些特惠分區補償金額，這金額其實是較法定補償為高，如果受影

響的人接受這金額，他們便要把要求土地審裁處審判的權利放棄。所以，我

們是有一連串較為寬鬆的方式來處理面對的問題，從而減少衝突的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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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首先想指出，局長剛才沒有回答劉皇發議員可否公開

指引的問題，我希望局長稍後能一併回答。

從數字來看，政府似乎很合理，但我想知道整個收地的過程是如何進行

的。收地過程是先刊憲，然後已可收回土地。如果是暫時佔用的土地，亦即

暫時僭用的土地，在補償方面是提供特惠補償；如果是暫時租借的話，在租

定後，除非是打官司，否則便“無得救＂，是沒有特惠補償這回事。如果不

接受特惠補償的話，我想知道，收地後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我的補充質詢便是這樣。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宏發議員，請你提出補充質詢，不要解釋過程，好嗎？因為很多議

員正在輪候提問。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這過程要大改，由刊憲到收地，再由收地到排期上土地審裁處

的時間是多久？

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由刊憲到收地等全屬法律程序，是要根據有

關的法例而行。例如我們在刊憲後，通常會給予 3 個月的時間，亦會張貼告

示。在  3 個月內，如果沒有人反對或提出其他要求，在期限屆滿時，有關土

地便歸政府所有。當然，如果有人反對的話，便會要求土地審裁處裁決，當

中須經過有關的程序，還要排期上土地審裁處，那麼便要視乎排期的時間，

這便不是我們所能掌握的，因為會受很多其他因素影響。所以，這方面時間

的長短，我承認須視乎土地審裁處在過程中做到多少工作。至於其他特惠補

償，我們通常會很快批出，只視乎受影響的人是否接受。如果他接受的話，

便可把事情解決，否則，大家便會進行磋商，那麼便要視乎磋商過程的長短，

以及可否達成協議。因此，時間是可長可短的。

至於黃議員問可否公開我們的指引，由於我們的指引很長，篇幅很多，

我不肯定是否須這樣做，如果他有這樣的需要，我或許邀請劉皇發議員到我

們的部門，我可向他解釋這方面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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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的具體補充質詢是排期的時間是多久。當然，這並不

在局長的控制之內，但既然局長有 5 年的數字，那麼這些個案通常要排期多
久才可提上土地審裁處，又或如果要上訴的話，又要排期多久和審理多久？

這些數字是必定有的，希望局長可以書面作答。

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這些不在今天這項質詢的範圍內，不過，既

然黃議員問到，我可以書面回答他。（附錄 V）

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在整個收地的過程中，除了地政總署外，

會否涉及其他部門的協助，例如民政事務處或房屋署？在這情況下，涉及的

費用是如何計算，會否與政府開支有一定的關連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可能又覺得這項補充質詢不在今天的範圍內，請你回答吧。

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多謝主席這麼體諒我。

我手邊沒有具備這方面的資料，而且我也不大能夠掌握葉議員所說的其

他費用是甚麼，是否即指其他部門因這事而須做其他工作所引致的相關開

支？我手邊沒有這些資料，或許我回去詢問我的同事，看看他們可否向我提

供這些資料，如果可以，我便會作出書面答覆；如果不可以，我看看他們有

否其他相關的資料，可以書面回答葉議員。（附錄 VI）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剛好用了  18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到，在過去 5 年以來，有 
245 宗個案交由土地審裁處裁決，其中  100 宗仍在等待排期。局長也知道，
所涉及的人士未必一定是大地產商，很多可能都是小業主，他們的時間和金

錢均非常重要。我想請問局長，這 100 宗仍在等待排期的個案，大致上平均
可能要等待多久呢？

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我想一併以書面回答田議員。（附錄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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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IV

書面答覆

房屋及規房屋及規房屋及規房屋及規劃地劃地劃地劃地政政政政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就就就就黃成智黃成智黃成智黃成智議議議議員員員員對第對第對第對第三三三三項項項項質詢質詢質詢質詢的的的的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質詢質詢質詢質詢所所所所作書面作書面作書面作書面答答答答

覆覆覆覆

有關涉及暴力衝突的收地個案數字，以及有何措施避免這一類事件發生，在

過去 5 年，清拆行動大都能順利進行。在  3 宗收地個案中，曾有部分受影響

人的試圖傷害自己或他人，故此有需要警方介入處理這些事件。

在每一宗清拆個案中，地政總署都會早於清拆日期前已定期與警方、房

屋署及民政事務處等有關部門舉行統籌會議，確保清拆行動能順利進行。這

些會議亦會討論棘手的個案，以期及早就處理這些個案訂出適當的措施。

有關部門亦會與受清拆影響的人開會，向他們解釋清拆的過程，補償及

安置安排等事宜及瞭解他們的需要。除了法定補償外，政府亦會向合資格的

清拆戶提供不同種類的特惠津貼，而這些特惠津貼一般會早於清拆日期前發

放。

假如清拆戶有意在清拆日期後在其處所稍再逗留，有關部門在適當情況

下會給予寬限期，以滿足清拆戶的個別需要。當局只會在清拆戶在清拆當天

或寬限期屆滿而拒絕遷出時，才會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最低程度的武

力，務求令他們和平地遷出。

我們相信以上述的措施能有效避免清拆過程中出現暴力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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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V

書面答覆

房屋及規房屋及規房屋及規房屋及規劃地劃地劃地劃地政政政政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就就就就黃宏發黃宏發黃宏發黃宏發議議議議員員員員對第對第對第對第三三三三項項項項質詢質詢質詢質詢的的的的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質詢質詢質詢質詢所所所所作書面作書面作書面作書面答答答答

覆覆覆覆

有關案件由土地審裁處處理或由上級法院處理的上訴的平均等候和聆訊時

間，在過去 5 年，有關這  38 宗土地審裁處已聆訊的案件，它們平均的等候

時間是九個多月，平均聆訊時間是 6.5 天。

至於  9 宗由上訴法庭處理的案件，平均的等候時間是十三個多月，平均

聆訊時間是 1.6 天。

終審法院所處理的  2 宗案件，平均的等候時間是九個多月，平均聆訊時

間是 4 天。



  A76 	 立法會  ─ 年 12121122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

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VI

書面答覆

房屋及規房屋及規房屋及規房屋及規劃地劃地劃地劃地政政政政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就就就就葉國謙葉國謙葉國謙葉國謙議議議議員員員員對第對第對第對第三三三三項項項項質詢質詢質詢質詢的的的的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質詢質詢質詢質詢所所所所作書面作書面作書面作書面答答答答

覆覆覆覆

有關其他部門在協助地政總署收地方面所涉及的費用，下列部門在有需要

時，會在收地過程中對地政總署提供協助，他們所擔當的角色分別是：  

(a)	 房屋署：它的職責包括清理有關土地、安置合資格的清拆戶，以及

向合資格的申索人發放某些特惠津貼； 

(b)	 香港警務處：在有需要時負責維持法紀和秩序； 

(c)	 社會福利署：向需要恩恤安置或其他福利援助的受影響人士提供協

助； 

(d)	 民政事務總署：當政府和土地業權人就收地出現紛爭，如有需要，

會協助進行調停；及 

(e)	 漁農自然護理署：協助向合資格的申索人發放某些特惠津貼。

上述工作均屬該等部門的正常職務，所涉及的費用主要是員工成本，但

該等部門並沒有這方面的員工成本詳情，因為這些員工成本會受有關因素影

響，例如有關部門是否需要參與清拆行動，以及清拆行動的數目和複雜性。




